省级高水平专业群重点建设内容
根据《浙江省技工院校省级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项目实施办法》，到2025年，建成50个高水平专业群，带动技工院校专业建设紧密对接当地产业发展需求，不断提升服务产业发展能力。
一、专业群示范引领。科学布局和设置学校专业群及细分专业方向，建立学校专业动态调整机制，建立专业建设与区域产业发展匹配度年度调研制度并形成报告，提升学校专业群发展规划水平，提升专业建设与产业发展的匹配度。鼓励建立技能人才培养研究所，加强技能人才培养研究。各专业建设标准与世界先进标准对接，充分吸收世界技能大赛的先进理念、技能标准、评价体系。建成1个及以上国内一流的技工教育示范专业、特色优势专业或新兴前沿专业。办学质量和水平达到国内一流，力争进入国际先进行列。专业群内各专业平均全日制在校生300人以上，高级工以上全日制在校生占比技工学校50%以上、技师学院及高级技工学校70%以上，毕业生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取证率100%，就业率稳定在98%以上，企业用人满意度在95%以上。
二、教学改革不断创新。推行工学结合、知行合一的人才培养模式，专业群内至少1个专业实现工学一体化教学改革，制定工学一体化课程标准、开发工学一体化教学资源、应用工学一体化教学方法、建设工学一体化教学场所。构建职业核心能力培养教学体系，提升学生对新职业工作岗位或技术更新快、技术复合性强、智能化程度高、综合性强的职业岗位的胜任能力。专业群内各专业实训设备先进，数量满足教学要求。实现教学环境的智能化、信息化、数字化建设。积极探索引进一批国际职业资格认证体系。原则上与相关专业国内排名前十的知名高校及科研院所开展合作，加强对专业建设的理论引领。
三、师资队伍校企共建。校企共建一体化师资队伍，组建一支由行业专家、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、技能大师组成的企业专兼职教师队伍，一体化教师占专业教师的70%以上。健全完善教师培养机制，与浙江大学工程师学院等高等院校开展师资培养合作，不断提升在校教师学历及专业水平。鼓励探索实行二级学院制度，聘请国内知名专家担任高水平专业群所在二级学院院长或荣誉院长。专业群负责人在全国同一层次同类院校具有较高影响，具备较高的学术、技能水平和创新能力，具有省级以上相关荣誉。面向全国（球）引进同领域优秀教师以及优秀高技能人才、工程技术人员等一流师资力量，具有行业企业背景的教师占比25%以上，并落实人才政策。在高水平专业群内设立博士后工作站，加大优秀人才引进力度。
四、校企合作广泛深入。坚持校企合作办学制度，不断完善和创新校企双制办学模式。与相关领域世界500强企业或国内排名前三的企业合作共建培训基地，至少与15个规模以上企业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。建立产业学院1个以上，企业学院5个以上，构建有效的运行机制。实施“双元制”本土化改革试点工作，实现技能人才全过程共同培养。形成一系列具有示范效应的产教融合典型案例，并公开发布。
五、技能竞赛明显增强。高度重视技能竞赛，能做到以赛促建、以赛促教、以赛促改，技能竞赛对办学水平的拉动作用明显。积极争取在专业群中设立世赛省级集训基地，积极承办省级以上技能竞赛1次以上。聘请高水平竞赛专家组成员共同开展竞赛与专业建设的研究实践，带动提升专业群建设水平。师生在省级以上技能大赛中获奖不少于5项。
六、社会服务成效显著。开展多元社会服务，积极参与企业的技术攻关、产品创新及工法制订修订工作，建立技术服务管理与激励机制，每年至少为企业解决1项技术难题。面向行业、企业和社会开展多种形式的职业技能培训，支持社区技能学院开展培训，推进企业新型学徒制，年社会培训人次为专业群在校生3倍以上。


